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北京钢研高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北京钢研高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中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独

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行为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

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回

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事项，并将该事项提交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控股股东中国钢研向公司提供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贷款利率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贷款期限不

超过一年。该委托贷款事项可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减少财务费用，有利于公司的

运营；利率参考市场标准并经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委托

贷款事项，并将该事项提交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涉及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对议案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

决人数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法律顾问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核查蔡晓宝先生的简历等材料，我们认为其具有较强的履职能力，具

备相应的任职资格，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等规定禁止任职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

市场禁入处罚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对蔡晓宝先生的提名和聘任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蔡晓宝兼任公司总法律顾问。 

四、关于向关联方采购设备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向钢研昊普科技有限公司采购设备是基于公司

战略目的，为积极调整优化产品布局，集中发展公司主营业务，有利于公司优化

资产结构，本次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价格公允合理，遵循了“公平、

公正、公允”的原则；表决程序合法、规范，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事项涉及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对议案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

决人数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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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刘洪德               王天翼                武长海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18日 

 

 


